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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與民族國家：一個公民身份的觀點 
 

蕭揚基 

大葉大學通識教育中心 

51591 彰化縣大村鄉學府路 168 號 

 

摘 要 

  移民自古有之，近來由於全球資本流動的現象，更促成了愈來愈多的跨國移民。這些移民

對民族國家的社會轉型，產生深刻的作用，其影響已經到了對它各種可能性構成再評價的時

候，而公民身份在這樣一個重新評價中仍能起著重要的作用。本文主張的是一種參與權利結

構，即實施一種對待移民更為積極的公民身份概念，這種討論可能已經超越了現實制度的層

面，開始轉向強調道德話語的社會結構。在論述的過程中，我們將對公民身份概念提出一些競

爭性的問題，除了對本文題旨進行必要的思考外，並對落實移民公民身份做出有限的建議。 

關鍵詞：移民，公民身份，全球化，民族國家 

 

Immigration and Nation-States: A Citizenship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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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immigration has occurred for several centuries, in more recent times the phenomena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world-wid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have facilitated an increasing amount of 

transnational immigration. In the social reformation of a nation-state, such immigration has a 

profound role, the influence of which has already been evaluated in the literature. However, the vital 

role of eventual citizenship for immigrants has received less attention. This article advocates a typ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right” kind of social stratification for immigrants, one which changes the 

emphasis towards morality.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pose pertinent questions with regard to paths 

toward citizenship for immigrants and offer suggestions for expeditious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 immigration, citizenship, globalization, nati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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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 1980 年代以來，移民1一直是在一種矛盾的背景下展

開：即一方面工業國一再重申控制移民入境的政策，另一方

面，這些限制政策被加強之際，正值發展中國家普遍開始人

口激增，勞動力和工作適齡人口的比例急劇攀升，但是其就

業機會卻沒有相應增加。 

  從經濟角度進行觀察，外來移民有時是對經濟不發達狀

況的回應2，成為個體或家庭解決貧困生活現況的可能措施

之一。如果當外來移民人數超過某個程度的話，往往會引起

接受國（receiving country）一系列的社會問題。例如，移民

們會對接受國的人口結構和就業市場造成影響，移民文化和

當地文化之間也會存在差異；除此之外，還有他們在接受國

的公民權利、經濟地位和社會文化權利等移民的公民身份相

關問題，也正考問著民族國家的民主政治實踐。 

 

二、經濟全球化觸動了移民公民身份的出台 

  全球化加大了各民族國家間經濟的差距，強化了移民潮

發生的原因。外來移民為什麼構成了經濟全球化的組成部

分？原因在經濟全球化的時代，作為生產要素的資本、貨

物、技術等全球性流動過程中，必然也帶來勞動力的跨國遷

移現象，對此國家機器有選擇地干預市場運作，依然是現代

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特徵之一。因此，外來移民是全球化的

一個核心部分，全球化進程的加速意味著進一步開放邊界以

利於貿易，增加資本流動，並使生產過程和資本所有權國際

化，而一國政府歡迎資本、商品與觀念的流動，卻要禁止人

口流動已不大可能成功。 

  全球化意味著「自上而下」地以強大的力量，迫使民族

國家或地方社會發生急遽變化。外來移民對當前民族國家所

                                                 
1 學者對移民的分類有多種不同的看法，Stalker (2002) 就將其劃分為：

屯墾移民（settlers）、契約勞動移民（contract workers）、專門技術移

民（professionals）、沒有身份的勞動移民（undocumented workers）、

難民和庇護申請者（refugees and asylum seekers）等五類。本文所稱

的外來移民主要是經濟移民與婚姻移民，經濟移民是指到另一國家去

追求就業機會或是改善生活水準。經濟移民有可能只是暫時性，但也

不乏最終成為永久居留的移民；婚姻移民是指以婚姻理由申請改變身

份，進而成為永久居留的移民。 
2 回顧移民的歷史卻表明，移民運動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不全然是

生活水準的差別所導致移民運動，移民出國者也不必然是最窮的人。

例如，19 世紀的跨洋移民，在歐洲始於已工業革命的國家，主要遷移

地為北美洲、拉丁美洲與大洋洲；1960 年代歐洲的第一波移民潮，

則是出自新興國家（義大利、西班牙、希臘）最發達的地區。 

暴露出來的問題，就是經濟全球化和領土主權的互動衝突，

這些衝突折射出下列三種主要的矛盾現象，它們正考驗著民

族國家內有關外來移民公民身份的議題。 

（一）接納與排斥 

  就民族國家來說，移民輸出國（sending country）基於

本身利益與發展需要，通常反對有良好技術的人移居他國，

將這種「智力外移」當成是教育投資的損失；相對地，移民

接受國（receiving state）的雇用者則非常歡迎這些有技能的

移民。1970 年代末期，由於全球經濟的緊縮，工業先進國

家不再需求非技術性工人，除了透過立法限制與嚴格的國境

管制，減少勞動移民，並適時地鼓勵「外籍勞工」歸返自己

祖國。 

  在全球經濟浪潮下，移民個體或群體只要具備適應全球

市場的特點或能力，便容易被接納進全球秩序之中，就有機

會成為一個移民接受國所提供的公民權利、政治權利與社會

權利。相對的，無法符合全球化需求的移民個體或群體3就

可能被排斥在外，甚至連工作和食物等最基本權利都無法獲

得。 

（二）市場與國家 

  以市場力量主導的全球經濟中，在面對移民問題時，民

族國家在制訂經濟政策時，必須整體考量國家發展、安全甚

至國族文化存續等因素，不可能將它簡單地化約成如同企業

之間的經濟競爭邏輯 (Kornai, 1997, pp. 136-137)。因此，在

對外經濟互動中，國家也必須重視經濟競爭結果所造成的相

對利得（relative gains），以及相對利得是否對本國在體系內

所處位置之變化、或國力之升降造成影響 (Moran, 1996, p. 

184)。因此，經濟全球化所觸動的外來移民問題，已經對民

族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安全問題帶來很大的影響。 

在全球格局下的人口流動，一方面是移民趨勢的加劇，另一

方面是對移民入境的嚴格控制。對此，民族國家開始思考：

必須在遷徙自由與定居自由之間做出區分。遷徙自由是一般

被視為人權，是否能定居則是國家的一項權力，這項權力是

經由人民意志的民主程序而合法化的。為了控制定居，各國

便先限制入境，如果對入境不加限制的國家，勢將面臨非法

移民入境並定居的危險。 

  因此，對某一些人予以接納，卻對另一些人加以排斥，

                                                 
3 這裡所指是無技術的移民或不受歡迎的移民。這些移民並不全然是他

/她們無法適應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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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似乎與市場的無形力量操縱有關。在資本主義的社會裡，

個體與個體、群體之間主要的關係，通常是由契約規範的市

場互動所決定，而不是由權利與責任構成的互惠關係。但

是，市場無論怎樣理性？怎樣具有效率？都無法為這個不平

等社會帶來平等。民族國家通常以特定的領土邊界為特徵，

象徵著它們精確的領土主權。與之相對應的是，所有居住在

領土邊界範圍內的人民則是這一國家行使國家主權的主

體。可以說，民族國家的邊界是保護本國人民免受外來侵擾

的重要工具，對邊界的控制力體現著一個國家的主權能力。 

（三）全球與地方 

  在全球經濟浪潮下，移民的動力與機會既是流動人口本

身改變經濟現狀（提高生活水準）的願望所驅使，也是勞動

力缺乏地區的市場和工資優勢所吸引。移民問題通常是在國

家層面上被討論，並由中央政府做成決策，但受其影響最大

的往往是地方層面。對移民接受社會而言，中央政府與地方

政府之間經常產生衝突，因為中央制訂移民政策著眼於宏觀

經濟政策，地方則關注可能出現的社會成本和緊張關係。如

果僅就移民輸出社會來說，大量的壯年勞力外出可能破壞農

業與手工業的生產關係，而性別關係和家庭結構也因此經歷

急遽變化。 

  綜合言之，經濟全球化具體影響了民族國家疆界的漸漸

模糊，誠如維克‧喬治和保羅‧懷爾丁（2002/2004）的討

論使我們了解到：當全球科技與運輸的顯著改變、經濟全球

化對勞動需求的壓力、媒體的推波助瀾、移出國與接受國的

社會接納，以及後國家（族）公民身份 4（post-national 

citizenship）的被倡議，導致勞動移民仍然由工業發展中國

家持續往工業先進國家遷徙，加上家庭團聚、非法移民，以

及政治庇護難民的增加，凸顯了在全球化下民族國家管理疆

界的困境（維克‧喬治、保羅‧懷爾丁，2002/2004）。這種

影響連帶地也衝擊到民族國家向來以其成員作為權利分配

的原則，加深了外來移民問題的迫切與複雜，已成為各方論

述爭議的重要問題了。 

 

 

 

                                                 
4 傳統民族國家把公民身份理念看成獨立自治的公民共同體成員資

格，後國族的公民身份模式，就像哈伯馬斯 (Habermas, 1994) 的憲政

愛國主義所表達的，要求共同體所有成員都要參與，並且對他們的統

治體制忠誠。 

三、移民與民族國家彼此之間的挑戰 

  作為民族國家的成員之一，他既要在政治共同體裡表明

自己的公民歸屬，且要在民族共同體中表明自己的文化歸

屬。政治共同體的所有人民都被當成平等的，個人的特徵（性

別、民族與宗教）無關宏旨。但是，在民族共同體則不一樣，

它是以共同擁有的獨特文化特徵為基礎。在這樣的基礎上，

外來移民則多少對民族國家之政治共同體與民族共同體產

生一些挑戰，我們將這些主要挑戰分析與歸納以下四點： 

（一）公民模式的轉化 

  究竟是哪些人可以成為民族國家的公民、擁有哪些條件

可以保有居留權利？此等公民身份適用範圍的問題，從歷史

角度來說，這些問題在各民主（族）國家都有所規範，特別

是移民或難民，能否具備公民身份，主要關鍵在於他們能否

成為社會的成員 (Faulks, 2000, p.8)。 

  Faulks 這樣的提問引起我們關注是：民族國家形式的公

民權利與居民資格（residence entitlements）存在著哪些關聯

性？Fitzpatrick 曾在討論馬歇爾公民身份權利演進時，提到

社會權利是最晚形成的公民身份之「條件（condition）」，但

是如果不談「資格」（qualification）的話，社會權利被批評

為沒有建構出公民身份權利的「真實類型（real category）」，

只是一種空泛的權利聲稱罷了 (Fitzpatrick, 2001)。 

  關於公民權利取得的問題，民族國家大多認定成為公民

（citizen）之前，就需先取得居民資格，居民資格的取得除

了血統與出生地因素的考量外，也會因移民者已在當地居住

一段時間，並與當地社群進行互動，同時政府也授予他們部

分的權利。這些因居留所獲得的權利，往往隨著各個國家政

策有所不同，大致包括（1）長期或永久的安全居住地位，（2）

免於被驅逐出境，（3）有工作權，（4）受到社會安全體系與

健康服務的保障，（5）接受教育與工作訓練的權利 (Castles 

& Davidson, 2000)。 

  但是，有事實告訴我們，縱使長期居住在某一國家境內

的人，如合法居留者，仍有可能與境外的外國人一樣，被他

們的政府當作外人或次等公民。原因可能在於：經濟全球化

導致全球範圍內的資本技術和人口流動，仍然受到國家疆域

的限制，無論技術、資本的流動，還是人口的流動都不是無

條件或自由的，仍然經常遭遇到當代民族國家的阻力5。這

                                                 
5 雖然民族國家的憲法通常會保證人民有遷徙的自由，但是各國政府的

政策，對於本國的移民或外籍勞工、外籍的新郎新娘、甚至於國際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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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現象明白告訴了我們：此刻民族國家的傳統主權力量，雖

然飽受經濟全球化的挑戰，但仍能發揮其影響力。 

  全球化大幅增長的外來移民，對於輸出國和接受國的經

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等各方面，或多或少掀起顯著的影響

力量，形成觀察或理解當代人類社會結構動態、社會關係與

過程的關鍵層面。其結果就是民族國家在公共政策上需要從

事兩種考慮或改變：一是政策參考點的擴大，即使是在地化

的政策制定，也都必須要有全球性的參考架構；二是面臨多

元文化的議題，包括傳統的族群問題的復甦，和移民所帶來

新的議題。 

（二）代議民主的考驗 

  民主政治的目的並不是追求普遍真理，而是要在彼此差

異的人民之間建立關係。這時，公民身份自然就成為檢驗自

由民主最重要的指標之一6。在民族國家對移民權利仍存在

主導力量之際，而圍繞民主政治所產生的社會張力，也引發

我們對當前各國引以為傲的民主制度進行反思。 

  民主政治一向被認為是代表人民意志、表達人民心聲、

實現公民參與、體現主權在民和社會進步的政治制度，現代

民族國家一直引以為榮。政黨政治、議會制度和選舉制度是

構成民主政治的三大基石。近代民主化過程中，民主原則是

促使國家社會更趨平等化的原動力，原因在於民主原則所蘊

含的平等邏輯 (Dahl, 1989; Dahl, 1998, p.13)，它有助於卸除

依附在公民身份許多排他性（exclusion）限制，進而能夠確

保每一個人能平等地享有基本的權利和保障。 

  作為民主政治基本的代議制度，主要是通過國內的政黨

政治得以實現。外來移民大量增加所引起的經濟問題、社會

問題和安全問題對歐盟的普通民眾產生了很大的影響，並引

發了民眾的恐懼心理和排斥態度。20 世紀 80 年代以來，歐

洲極右翼政黨（如法國的國民陣線、德國的人民聯盟）運用

選民關心的移民問題，而對外來移民加以貶低，宣揚排外主

義和種族主義，並拒絕賦予移民的相關權利，從而得到許多

選民的擁護和支持，從而通過合法選舉進入政壇。 

  如果民主政治具有排他性的話，使得外來移民很難獲得

                                                                              
民或追求政治庇護者，都有相當嚴格的管制政策與審核門檻。民族國

家在外來移民的議題上所展現出來的強制性，與政治號召之中所標榜

的自由、人權，是有一定程度的矛盾。 
6 例如，跨國婚姻中，性別化的公民身份（把外籍新娘當一個男人的附

屬品），以及女性生殖化（以當媽媽作為取得身份權利的依據），這些

既存現象都不符合自由民主價值。 

公民身份，無法享受到民主制度所提供的各種權利。在缺乏

社會成員之間的基本平等、存在明顯的社會分裂、部分社會

成員被排斥在公民投票和選舉權之外的情況下，這種民主政

治便成為部分人的民主。如果把外來移民排斥在社會政治生

活之外，不僅會危害已經取得的基本民主成就，從而動搖民

主政治體制的內在基礎，即是會摧毀民主國家設計的道德自

律基礎和包容價值體系。這時，代議民主所呈現出對民主精

神和目的的低估，可能已經到達應該受到人們詬病的程度。 

（三）認同問題的出現 

  移民是人群在地域和居住地的永久、長期或週期性移

動，這種人口移動現象往往牽涉到城鄉與國家，以及社會和

文化等邊界的往返跨越，以及生活世界局部的或全面的改

變。對移民個體而言，就是他們本身從工作、居住環境的更

替，到習俗、語言和身份認同的轉化。對民族國家而言，在

傳統的領土主權界限內，外來移民們無法避免地會帶來文化

多樣性，改變政治認同與文化認同。尤其，當外來移民成為

定居者後會使接受國出現「多元族群社會」，而形成國內各

族群之間能否融合相處的問題。 

  外來移民對接受國的主要貢獻應當屬於補充勞動力不

足，而直接影響就是人口增加（雖各國情況可能有的差異）。

由於語言、文化、教育水準、性別等差異，造成移民者生活、

社會適應的問題相對嚴重。再者，跨國婚姻所建立跨國家庭

或社會，他們具有多重認同和跨文化性質，擁有兩個甚至更

多的公民身份認同，移民接受國雖試圖阻止，往往起不了作

用，因為社會生活中的文化交流和跨國婚姻，更加劇了這種

複雜的認同意識。 

  例如，這幾年台灣的新國族主義，可能是造成婚姻移民

受到歧視的原因。台灣將自己定位為一個主權獨立、自主的

政治共同體之意識型態7。正當新國族主義崛起，加上全球

化進程中「去國家化」8（denationalization），與婚姻移民等

三股趨勢幾乎同時存在國內，這時去國家化加速了婚姻移民

的大量湧入，結果就是強化了社會普遍存在著歧視婚姻移民

                                                 
7 這個議題可參閱張茂桂、吳乃德、王甫昌、林忠正、林鶴玲、陳茂泰

等人（1993）；施正鋒編（1994）；江宜樺（1998）；趙剛（1998）；成

露茜（2002）；曾嬿芬（2004）；廖元豪（2006）。 
8  全 球 化 折 射 出 一 個 動 態 的「 去 國 家 化 」或 「 去 領 土 化 」

（deterritorialization）的權力重組過程。在資訊科技發達、國際交流

頻繁、資訊流動迅速的今日，不同區域內的人民，愈來愈容易跨過國

界、領土的障礙而進行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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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態度。緊跟而來的是，這樣的歧視態度9可能影響著、或

不利於外籍配偶對台灣社會的認同。加上當前民族國家盛行

新自由主義思潮10（Neoliberalism）的討論預設，強化了自

由市場的裡念，這對於擁有不同經濟稟賦的群體，造成明顯

的差別待遇11，因而忽略了外來移民基本上需要，而更惡化

他們的處境。 

  外來移民的認同感是建立在得到與居住國公民擁有同

樣的權利基礎之上，一旦遭到歧視和排斥，他們會想方設法

保持自己的文化屬性和民族特徵，對居住國產生不認同和抗

拒心，從而引起民族國家認同危機。例如，2005 年 7 月，

倫敦遭伊斯蘭極端分子連環爆炸襲擊後，有 13% 的英國穆

斯林把自殺式襲擊者視為「英雄」。這樣下去，不但移民沒

有認同感，民族國家得不到認同，而且還會造成社會內部的

分裂，不利於民族國家內部的穩定和團結。 

  要解決外來移民的公民身份問題，這類民族國家需要一

個最大公約數，一種超越種族的忠誠，這種忠誠將各個不同

文化背景的團體結合為一個整體，一個得到所有居民或絕大

多數居民認同和熱愛的整體。換言之，就是一種超越族屬認

同的認同，這種共同的認同就是公民身份。對外來移民認同

來說，除了公民身份認同外，這個最大公約數也可以是尤爾

根‧哈柏馬斯 (Jürgen Habermas, 1929-) 的憲政認同，對一

個發展中多民族國家各民族共存共榮的模式，及其內部法政

現代化的方向，具有一般性的參考意義  (Habermas, 

1992/2003)。 

  因此，公民身份與憲政認同是民族國家的普遍性認同，

兩者關係可比喻成一枚硬幣的兩面。它們都能超越民族認同

的特有屬性，具有超越多元民族內部認同的詮釋力、整合力

                                                 
9 作為婚姻移民接受國的台灣，明顯地，存在婚姻市場買方優勢的不對

等關係，對女性外籍配偶有「家庭照顧者」、「生育者」、「花錢買來者」，

嫁過來是「為了改善娘家經濟困境」等刻板印象；晚近，更有媒體報

導外籍新娘「人口素質」差要節育，這些因素促使台灣社會對她們（婚

姻移民）的歧視，不自覺地產生這種不對等的婚姻關係（夏曉鵑，

2007）。 
10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的復甦形式，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

反對由國家主導的直接干預和生產，也反對最低工資等勞工政策、

以及勞工集體談判的權利。在國外政策上，新自由主義主張自由貿

易和國際性的勞動分工，支持透過國際組織和條約（如 WTO 和世界

銀行）對他國施加多邊的政治壓力，而介入外國市場。 
11 我們以階級為例，新自由主義要求的改革方向，特別有利於可以迅速

移動資本的擁有者，卻不利於植根於各國本土社會脈絡勞動力的擁

有者，因為他們的移出或移入，無論在何時都比前者遭遇到更多的

障礙。 

與凝聚力。 

（四）社會福利的排斥 

  如果大量外來移民的湧入，適逢接受國的產業結構調整

與緊縮福利政策的變化，這兩者在時間上是重合的話，它所

引起的社會壓力，可能會觸動了隱藏在一般人民內心深處的

排斥意識，使一些人把生活水準和福利待遇的降低，直覺地

歸因於外來移民，並把他們視為就業和工資的競爭者，進而

擔心這些移民會危及到自己國內的生活水準和傳統文明，甚

至威脅到社會的和平與安全。 

  由於移民定居所導致社會的邊緣化、貧困化和文化衝突

等問題層出不窮，使民族國家的社會成員產生一種社會排除

12（socially excluded）的心理。社會排除最早在法國使用，

主要指個人與社會整體之間關係的斷裂 (Sliver, 1994)。從

90 年代起，社會排除成為歐盟社會政策的焦點13，為了整合

各成員國在意識形態方面的差異，歐洲委員會採用的辦法將

社會排斥定義為：基於公民身份的權利，主要是社會權利的

否認，或者這些權利未充分實現  (Room, 1995, p.7; 

Berghman, 1995, p.19)。 

  我們意識到外來移民在接受國可能遭遇到個人排斥與

團體排斥時，需要了解這些排斥來自於何處呢？根據事實告

訴我們，社會排斥可以分為經濟排斥14、政治排斥15、社會

關係排斥（或社會孤立）、文化排斥16和福利制度排斥等五

                                                 
12 社會排除這個概念，一般認為由法國學者 Richard Lenoir 在《The 

excluded, one Frenchmen in ten, 1974》一書中提出。到 1980 年代末，

特別是 1990 年代，才擴散至世界各地（轉引自黃世鑫、林志鴻、林

昭吟，2003，頁 100）。社會排除的運用，源於法國對於未受到社會

保險體系保障的人口族群，即被國家行政體制排除者，稱為社會性

的排除 (Duffy, 1997)。 
13 歐洲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對社會排除的定義：「社會排除

意指多元的且變遷的因素，導致人們由社會中正常的交易、實務及

權利中所排除，貧窮是其中最明顯的因素之一。社會排除同時意指

著住宅、教育、健康及接近服務的之權利的不適當配置。它影響個

人及團體，特別是都市及鄉村地區，受制於差別待遇或隔離；而且

它強調社會下部結構的弱點；以及允許雙元社會的危機。委員會相

信，如宿命論般的社會排除之想法應被摒除；因而，所有的公民皆

有權利，受到人類尊嚴般的敬重。」(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3, p.1) 
14 經濟排斥是指個人、家庭和地方社區未能有有效參與生產、交換和消

費等經濟活動；經濟排斥主要有三個指標：勞動力市場排斥、收入

貧窮和消費市場排斥。 
15 政治排斥是指個人和團體排斥於政治決策過程，這些個人和團體缺乏

權力、沒有代表他們利益的聲音 (Percy-Smith, 2000)。 
16 文化排斥還應指處於少數的個人和團體不能享有他們的文化權利，即



 
 
 
 
 
 
 
 
 
 
 
 
 
 
 
 
 
 
 
 
 
 
 
 
 
 
 
 
 
 
 
 
 
 
 
 
 
 
 
 
 

 

 

人文暨社會科學期刊 第六卷 第二期 民國九十九年 

                                                        

 

66 

個維度。 

  社會福利制度排斥是指移民個體和團體因不具有公民

身份而無法享有社會權利，即便是具有公民身份也可能被排

斥於某些國家福利制度之外（包括了排斥於社會救助制

度）。當移民接受國的社會普遍存在上述排斥現象時，可能

衍生民族國家內外來移民的公民權利無法落實、社會福利資

源無法公平分配，甚至影響社會發展以及他們對民族國家的

認同問題。這種情形為我們帶來思考與反思的空間，即是一

國社會福利政策旨在促進民族國家內部整合，和強化共同價

值觀同時，它也可能助長了國內普通民眾對公民權利和社會

權利的獨占心理，而不許任何外來移民的染指。 

 

四、公民身份是解開移民問題可行途徑之一 

  西方世界主要是根據公民身份的概念，推動了民族國家

邁向現代民主國家的發展。公民身份的概念集中在公民、政

治與社會生活層面，它對個體具有雙重意味，一方面代表了

自由和平等的擴展，另一方面則制度化和合法化了社會排

斥。公民身份之普遍化在 20 世紀期間產生了許多民主國

家，而這樣的國家使個體在政治與物質上達到一個前所未有

的水準。因此，我們認為民族國家在解決外來移民問題，使

他們擁有公民身份是一條可行的途徑。 

  我們希望通過闡釋馬歇爾的公民身份概念，並使用多元

文化主義概念來解釋公民身份，原因是現代民主國家主要建

立在多元與開放的社會上，肯認公民在政治、社會與文化等

面向之價值的多元分歧，藉由這樣的討論後能更拓展移民公

民身份的論述。 

（一）認識公民身份 

  20 世紀 90 年代之後，公民身份在西方學術界迅速成為

一門顯學，它有助於解釋與分析一系列重大社會政治問題，

諸如貧窮、弱勢族群、女權問題、族群認同、外來移民問題，

以及生態問題等。 

  我們想問的是，公民身份究竟怎樣的一個重要的觀念？

為何學者們會把上述問題的研究焦點放在公民身份議題

上？這樣的問題，提醒了我們有必要對公民身份本身意義，

和日後拓展的涵義進行了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小節的討

論，能夠順理成章地開展出另一個議題，也就是對第五節移

民公民身份的關注與省思。 

                                                                              
保有自身的傳統、儀式、宗教信仰和語言等 (Sabour, 1999, p.223)。 

1. 公民身份內涵的歷史演進 

  西方學界對公民身份進行系統研究，應該首推英國學者

湯馬斯‧漢弗萊‧馬歇爾（Thomas Humphrey Marshall, 

1893-1981），他把人民爭取和獲得公民身份權利的演進分為

三個階段與三種權利，權利分別為市民權利（civil right）、

政治權利（political right）和社會權利（social right）。 

  馬歇爾公民身份權利內涵的歷史演進，就是市民權利發

展於 18 世紀，指的是在契約形式下的自由權利，包括個人

的人身自由、言論自由、思想自由、擁有財產權利和達到正

義的權利；政治權利的產生在 19 世紀，表明了作為政治共

同體的成員能參與政治權利的行使，包括選舉以及成為被選

舉人；社會權利是在 20 世紀發展出來的，主張在社會（群

體）的生活形式中，每個人都有權利過最低的經濟與社會福

祉之生活，包括社會民主和福利國家的權利（楊麗君、鄭永

年，2000，頁 98-99；Marshall, 1950; Marshall & Bottomore, 

1992）。 

  從馬歇爾《社會階級與公民身份（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Marshall, 1950) 的著作讓我們進一步得知：獲得市

民權利（即免於……的自由），繼之以政治權利（主要是選

舉權，即民主或對政府施加影響的自由），然後是社會權利

（例如，教育、保健、社會保障等實現個人幸福的自由）。

馬歇爾對公民身份概念作此論述之際，正值英國已落實市民

權利和政治權利的基礎上，完成了社會權利的建構。 

2. 馬歇爾重視社會權利 

  馬歇爾的社會權利主張社會價值（merit），以及社會流

動（social mobility）比所得分配（income division）應更加

被重視，其措施並不是要消除「不平等本身」，而是禁止「不

公平的不平等（unjust inequality）」。例如，每個人都有平等

的受教機會（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這表示設置了「平

等」的底線，不再有更進一步的發展。 

  學者傑克‧巴巴利特（Jack M. Barbalet, 1946-）頗為認

同這樣的觀點，她引用馬歇爾的話說：「公民身份不是反對

不平等，而是反對不合法的不平等，反對那種不能在平等的

公民資格（身份）權利基礎上取得法律依據的不平等。」而

「在市民權利中增加社會權利，是修補整合社會不平等模式

的一種偽裝行動」（傑克‧巴巴利特，1988/1991）。這裡，

馬歇爾的社會權利清楚地告訴了我們：公民權利具有使工人

減少對資本階級的忠誠和對統治階級敵對情緒的作用，而社

會權利與社會服務的普及則是促進階級融合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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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如，積極參與公共事務是公民身份概念的一環，但是

素質不好的成員不得參與、窮人也無法參加，當中隱含著階

級問題。對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中，馬歇爾提出民主福利資

本主義（democratic-welfare-capitalism）制度，透過社會福

利部門及混合經濟共同貢獻的方式，營造出「連接型社會」

( hyphenated society）來處理這個問題 (Marshall, 1981)。所

謂連接型社會是可以單純由自由市場力量的形塑，也可以純

粹由國家或是公部門（public sector）引領，達到一個更好

的、更合適的社會。 

  為了強調對社會權利的重視，馬歇爾進一步說明 

(Marshall & Bottomore, 1992)：福利國家體制的建立，社會

權利才得以制度化；而社會權利的興起有可能大幅改造資本

主義體制，削弱市場不平等的某些負面效果。佛克也曾呼應

過這樣的觀點：「如果沒有社會權利為公民身份所提供的物

質基礎，政治權利的重要性便會受到嚴重的傷害；更重要的

是，排斥社會權利的作法同樣不利於公民權利。」(Faulks, 

2000, p. 66) 

  綜合言之，馬歇爾的公民身份在權利上強調平等的，即

如何解決不平等社會階級的衝突問題。從概念層面來看，公

民身份概念代表了基本平等的擴大趨勢，具有打破各國人民

參與社會生活各種障礙，讓基於共同的公民身份而獲得相同

的平等權利，及實際參與政治機會的效應，對於內部社會整

合發揮巨大的作用。因此，學者就把以公民身份為基礎的福

利國家視為一國社會整合的主要機制之一，這樣的機制對解

決外來移民在民族國家內生存處境將能發揮積極作用。 

（二）理解多元文化主義公民身份 

  除了馬歇爾公民身份三種權利（市民權利、政治權利與

社會權利）外；由於大多數人與自己文化具有深刻的關聯

性，為了彰顯文化存在對個人自由的重要性。因此，文化權

利（cultural rights）與多元文化公民身份17（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等概念 (Kymlicka, 1995)，已逐漸被納入公民身

份的重要論述之一。 

  多元文化主義基本上是 1980 年代興起的理論，是一種

政治、社會及文化學說。國內學者江宜樺（2007）曾以扼要

的論述區分了多元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讓我們很容易瞭解

與區別這兩個主義的意涵。他提到：多元文化主義以美國校

                                                 
17 Kymlicka (1995) 提出多元文化主義公民身份，主要的討論對象是加

拿大原住民，主張少數族群應享有：（1）國會中有特別代表；（2）

自治的語言團體；（3）維護多元文化等團體。 

園中的課程內容爭議為導火線，隨後迅速地變成一種反省主

流社會族群、性別、階級、世代等權力支配現象的重要理論。

多元文化論者認為人類社會普遍存在多種不同文化群體與

文化實踐，主張社會不能有中心＼邊陲的分野、尊重所有的

差異，更主張弱勢者必須團結起來向主宰者進行抗爭或爭奪

權力。具體而言，多元文化論在揭露族群歧視、性別歧視、

移民歧視等多方面可謂不遺餘力，而且它在爭取少數民族權

益、或是同性戀、青少年等應有的法律保障上，也做出不少

貢獻。 

  全球公民身份模式將打破親屬關係與地域關係，人民需

要不僅是作為民族或民族國家一員的權利，也需要作為人的

基本權利，這種模式必須承認文化多樣性和政治多重認同。

即是對任何接受國而言，外來移民總是會將其在母國中的社

會或人際網絡移植進來並生根，移民群體的政治認同與族群

團結的形成，最終仍需以接受國的社會網絡為基礎。 

  討論族群或文化的差異時，傳統的自由主義認為這是屬

於非公共領域的範疇，政府沒有理由禁止、也沒有理由鼓勵

某一種特殊的結社。因此，一個文化是否衰頹並不是政府所

應該關心的，而是由擁有者透過選擇支持或退出來決定。但

是，這種觀點並不為多元文化主義論者所接受，他們主張公

民身份應該同時兼顧普世價值和區域價值。 

  倡導多元文化主義公民身份是的主要貢獻者，首推加拿

大學者維爾‧金里卡（Will Kymlicka）18。他認為上述自由

主義的政府對待文化的方式為無害的忽視（benign neglect） 

(Kymlicka, 1989)。這是一種政府消極對待少數族群文化差

異的方式，忽略不平等環境對各民族文化生存的影響，致使

在承認文化身份重要性的前提下，這是一個很大的不平等。 

  多元文化主義者意識到這種對文化無害忽視的原因，在

於由文化市場決定文化存活的方式，往往會使少數族群文化

陷於不利處境。因為，少數族群的文化常常會被多數（主流）

族群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決策所侵蝕。例如，在涉及到他們自

己社會文化存活的政策上，少數族群往往敵不過主流族群的

多數選票壓力，而這些文化問題主流族群通常不會面臨到的

因而被忽略了。 

  對本文來說，我們應該注意到：在多元文化主義公民身

                                                 
18 W. Kymlicka 目前任教於加拿大 Queen’s University 哲學系教授，1984

年獲女王大學哲學和政治學學士學位，1987 年獲牛津大學哲學博士學

位 。 有 關 他 的 重 要 事 蹟 與 著 作 可 以 查 閱 金 里 卡 的 網 頁

http://post.queensu.ca/~kymlic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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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的論述中，金里卡對於移民公民身份問題的關注很少且不

健康，他認為移入自由主義國家的移民，由於是出於個體的

自願行為，沒有立場要求自治的權利。對此佛克就曾批判

過：這種看法對於出現移民的理由太過天真，造成移民遷徙

的內外因素通常包括貧窮、政治整肅、宗教歧視等因素

(Faulks, 2000, p. 103)。因此，金里卡對於移民純粹出自於自

願的說法幾乎完全不能切合現實，這點是需要加以留意而避

免身陷其中。 

  另外，我們還要特別點出：多元文化公民身份與多重的

公民身份19（multiple citizenship），雖是兩個不同概念但常被

混淆。每一個公民在交通與資訊自由流通的全球化時代，同

時都是市民、省民、州民、國民，同時是全球公民等多重的

公民身份。因此，多重的公民身份或多或少具有打破國族疆

界，打破單一族群與國家認同的潛在意涵，甚至主張超國家

跨國家的全球治理機制。如果是這樣子的話，國家必須展現

更高意願行使全球責任並與他國合作，但是，真正現實問題

卻在於究竟要各國如何做？例如，我們以環境污染、全球暖

化問題為例，要求各國放棄既有經濟發展與利益，來履行愛

護地球責任，這時各國的作法雖不盡然對立但也無法完全一

致。 

（三）公民身份的轉化 

  晚近學者對公民身份的界定，除了受個人對其意義及主

觀看法的影響外；另一方面，國際環境邁向全球化對現代公

民概念也產生了重大的影響。換句話說，現代人在界定公民

身份時，有反求諸己與超越國界的二種傾向，一方面從自身

出發，另一方面邁向全球化。 

  關於全球化對公民身份概念產生深刻的影響，佛克曾預

言：「在歷史上，公民身份是與封閉的政治共同體（closed 

political community）密切連結在一起的；那麼，在一個界線

被滲透的全球時代裡，公民身份的理念有沒有可能變成多餘

                                                 
19 國內學者蔡英文（2006）給我們帶來了多重公民身份廣泛的論述。他

從新古典共和之「公民」的理想、主權理論的「屬民」的概念、革

命立憲的「人權」與「公民權」，以及「世界公民」與「民族—公民」

之身份等相異公民觀念論述多重的公民身份；他進一步指出：公民

身份也包容公民不同的身份認同，例如：公民既是屬民（必須繳稅、

服兵役與遵守法律），也是政治事務的參與者（可以參與公職，也可

以抗議政治社會的不義）；公民可以自我認同為世界公民，也可以肯

定自我的民族認同；另外，公民也可以自我否定其消極性與積極性

的公民身份，而只專注於個人的工作、家庭與私人生活…等（詳細

可以參考蔡英文，2006）。 

的呢？」(Faulks, 2000, p. 132) 佛克所發出這一令人深思的

話，暗示著我們應該關注的問題：在全球化時代下，公民身

份有可能逐漸地被擱置了，而以人權來取代公民身份的時刻

可能即將來臨。人權的普世價值就是建立在人性尊嚴的基礎

上的。然而，公民身份概念真的會被人權理念所取代嗎？這

個提問確實提出了重要而且不容易解決的挑戰，可能需要更

多的事實經驗與研究論證來解決的。 

  對上述問題本文是需要努力進行思考並做出回應，而我

們是把它看作一種理性主義的價值，即利用公民身份作為一

個民族國家的公民，不僅可以享受到在疆界內的居住權和基

本人權，也可以通過代議民主而參與政治決策，和社會財富

的再分配，享受健康、教育、失業和養老保險等基本的社會

福利保障。因此，我們有限的回應是：公民身份可以被看作

是尊重個體人格的相互性，和個體間平等的倫理規範。這樣

的回應是建立在當代美國女性主義學者納拉元（Uma 

Narayan）的論述上，他主張：公民身份權利需要建立在「社

會尊嚴」這個核心概念上： 

如果權利被理解為維護所有個體的基本社會尊嚴的工具，那麼

我們就能夠避免那種分裂的權利理論，即是把權利分為建立在

「人類自我管理能力」之上的「消極權利」，和另外建立在「人

類需求」洞見基礎上的「積極權利」……。如果人類自我管理

和自主能力會輕易受到侵害，如果常常沒有合適的方式滿足最

基本需要，那麼人類尊嚴就會面臨危機。那麼，權利就可以被

看作使這些弱點最小化的社會手段，看作確保所有社會成員至

少有一定社會尊嚴的嘗試。(Narayan, 1997, pp. 53-54) 

  我們也了解到這個回應的理由多少源於：公民身份概念

向來就與民族國家緊密地綁在一起，而這樣的概念晚近卻被

全球化挑戰著。而我們主觀認定建立社會尊嚴基礎上的公民

身份概念，將有助於民族國家的所有成員從屬民的地位提升

到公民的地位，唯有確認個體是個有能力自我管理的自立個

體，積極的公民身份才有可能實現。當公民身份被定位為對

個體人格的尊重後，也可以擴展對群體權利的尊重。 

  再者，我們還要主張一種實質參與的公民身份，因為馬

歇爾的公民身份理論，忽略了第二次大戰後發展出來更多公

民身份的面向 (Fitzpatrick, 2001)。例如，晚近學者對馬歇爾

理論作修正，增加了「參與權利」，意指賦予公民積極參與

市場和民間社會的制度管道，涵蓋對民間組織和自願社團的

參與權利（張世雄，2000，頁 100-101）。我們也可以從泰利 

(Tilly, 1995) 的論述中，清楚地知道：「淺薄（形式）的，它



 
 
 
 
 
 
 
 
 
 
 
 
 
 
 
 
 
 
 
 
 
 
 
 
 
 
 
 
 
 
 
 
 
 
 
 
 
 
 
 
 

 

 

蕭揚基：移民與民族國家：一個公民身份的觀點 

                                                        

 

69 

只涉及少許的交易、權利與社會責任；相反地，如果公民身

份在國家機關及被統治人民共同支援之交易、權利與社會責

任等領域當中，都能佔有重要的份量，那麼這樣的公民資格

（身份）是厚實的。」（轉引自 Faulks, 2000, p. 10）泰利的

區分方式讓我們深刻體認到，公民身份不只是證明文件而

已，當沒有公民身份的人是無法參與公共事務的，由於沒有

政治參與的權利與責任將導致更多歧視，這對追求移民的公

民身份是很不利的。 

  雖然，我們強調移民公民身份能夠落實在實質參與民主

上，而應該點出的是這種審議民主 20 （ Deliberative 

Democracy）往往隱含階級問題，這裡的階級問題，主要是

指哪些人被納進公民參與的制訂政策的人一般都是帶有階

級的，除了需要具備基本知識條件外，通常都是有錢有閒且

願意配合的人。外來移民常常因為語言溝通問題或經濟生活

壓力，導致他們僅有淺薄的公民身份，缺乏實質的公民身

份，造成政治或社會參與的困難，結果政策制訂產出的影

響，可能是沒有當事人參與的。 

 

五、移民公民身份的關注與省思 

  我們從社會尊嚴的立場出發，關注移民的公民身份，主

要建立在一個能認真對待權利的政府，誠如美國政治哲學家

朗諾‧德沃金 (Ronald Dworkin, 1931-) 曾提到的：權利機

制之所以重要的理由，是它代表多數人承諾尊重少數人的尊

嚴與平等。如果一個政府不懂得認真對待權利，那麼這個政

府也不會認真落實法律 (Dworkin, 1978, p. 205)。 

（一）移民公民身份的關注 

  由全球經濟化所促動大量移民的流動，他們在接受國社

會所受到的歧視，有部分是導因民族主義或社群主義的概

念，因為這些主義決定了誰屬於共同體成員，或誰不屬共同

體成員。這時，自由派學者或許期待，自由主義多少能扮演

某種程度的平衡角色，當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觀念普植於人

心時，接受國及其人民就可能接納移民。這樣的期待或許在

不久將來有可能實踐，此刻我們認為適當且可行的具體作

                                                 
20 審議民主主要涉及的是有關政治的推理，就是當公民或其代表在道德

或政策議題上有不同意見時，他們應該繼續一起推理，以達成共同

可以接受的決定 (Gutmann & Thompson, 1996, pp. 1-2)。具體地說，

它指的是所有受到決策影響所及的公民或其代表，都應該能夠參與

集體決定；參與者應該在資訊充分、發言機會平等與決策程序公平

的條件下，對公共政策進行公開的討論，並以說理的方式提出可行

的方案或意見。 

法，就是關注移民的公民身份的賦予與取得。 

  討論移民公民身份賦予與取得的問題時，我們認為有兩

個前提必須被確立：一是民族國家是多元民主的，二是公民

社會（civil society，非政府組織 NGOs）是開放與自由的。

換言之，外來移民的公民身份如果要健全的發展，以下兩種

情形必須被關心：（1）在關鍵時刻（in the last instance）國

家必須做公民身份之權利的保障者；（2）避免國家企圖吞噬

了公民社會，昔日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治體制（蘇維埃政權）

想要創造一個完全管制的一個社會。在這兩個前提的基礎

上，我們開展出下列論述，用以回應對移民公民身份的關注： 

  首先，我們認為公民身份的取得與否，將影響移民社會

權利的行使。移民接受國對於移民者公民身份的界定格外重

要，對於他們權益的討論，最常被提及的就是公民權利的賦

予問題。由於公民權利的擁有與否？直接影響外來移民的權

利行使，同時可能阻礙外來移民對社會資源的運用，使他們

成爲社會的被排除者，社會福利需求因此遭到排除。因為，

當外來移民居住滿規定時間，並達到接受國家的各項要求與

規則時，即被賦予完整的公民權利後，才有可能享有政府所

提供的一切服務，諸如申請社會福利或社會救助等。 

  第二，跨國移民的動力與因素頗為複雜的，公民身份的

實踐與公民社會的出現，將國家的責任概念擴展到超出傳統

民族國家的疆界，這樣的作法通常具有增進族群和諧互動的

效應（儘管仍是面臨著不斷考驗）。因此，民族國家除了追

求平等的移民公民身份之權利和責任外，還需要允許外來移

民有權自我組織及其發展，從根本上增進外來移民的福祉，

建構保護其生活世界完整性（身份與社會關係）的體系。 

  移民公民身份的取得與否，除了是他們各項權利保障的

重點，更重要的是一個民主的與平等的社會打造的過程，一

個民主平等的社會，還必須奠基在民族國家的權力運作上。

因為，外來移民問題的解決，移民接受國不能僅是消極地遏

止人口的流動，反而是要消除政治共同體成員之間相互排斥

現象。因此，當接受國在滿足經濟增長要求的同時，更應致

力於讓外來移民的聲音在社會決策過程中被傾聽、被考慮的

制度機制，確保彼此共同生存發展。 

  在民族國家的境內，一種強大的凝聚力、一種高層次的

聯繫紐帶是非常必要的，它超越特殊的種族認同與宗教信

仰。公民社會能有效地表現出來這種基本聯繫紐帶，這種聯

繫紐帶比任何種族聯繫都廣，它連接了所有的社會成員，而

不僅僅是一個特殊的族群。因此，民族國家結構正常職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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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需要具備這兩個特性：一是從可預見的國家運作中反

映出來的法律結構的穩定性；二是從自由公民社會個人與群

體對變化做出的快速反應中體現出來的靈活性。 

  全球化也意味著一股「自下而上的全球化」的制衡性力

量的發展，這是促使世界更平等的主要希望所在。因此讓處

於地方社會的外來移民通過各種式樣「公民社會」組織21，

使外界聽到他們的聲音成為重要的舉措之一。具體地說，讓

他們有機會發展一種全球意識，學習使用資訊技術，作為爭

取公民身份權利的工具，儘管他們的行動是地方性的。 

  第三，將公民權利與社會權利的剝奪納入公民身份的概

念來探討。當我們將社會排除的議題，放置在公民身份的範

疇內進行思維時，論及國家如何針對個人、族群及區域利益

從事多元考量，以確保所有公民都能進入且符合社會規範及

社會秩序。這是由於對公民權利的理解，有助於思維打擊社

會排除之策略、並且使弱勢族群受到尊重 (Jordan, 1996)；

還可以透過移民政策和歸化過程的管制，這對解讀社會排除

的問題，與提出社會包容（social inclusion）的方案是有助

益的，這樣的討論，則公民權利的概念密不可分 (Roche & 

van Berkel, 1997)。 

  社會包容往往被當成社會排除的對立意義，社會包容為

一個確保每個人在生活中能發揮他們潛能的過程。因此，社

會包容應該被視為減少社會排除，以增加融入。公民身份對

於消除社會排除、使不同族群成員融入社會，起了積極的作

用，因為它含有積極性的一套概念，成為相關實踐值得追逐

的一種目標。因此，我們應該重視民族國家對居住於境內的

人民，如何融入共同體應負起該有的責任。 

  最後，關注移民公民身份的議題時，若太過於強調差異

的存在，而否定人類理解彼此立場的能力，等於是有意無意

否定現實平等的可能性。因為太過於強調差異，將使公民身

份這個需要眾人合力完成的計畫無法實現。因此，我們對移

民公民身份的關注（或爭取）必須與全球化議題連結，除了

要考量公民身份的公民權利與社會權利（物質基礎）外，也

應該輔以多元文化公民身份作為社會變革的策略。 

  綜合言之，對待移民公民身份問題的應有態度，在於創

造出必要輿論機制和非暴力的消弭衝突機制，並避免社會排

                                                 
21 公民身份的內在概念是沿著公民社會的崛起而重新被討論的，右派想

利用它論述公民身份主要著重於自由與義務，進而挑戰國家的霸權

（hegemony of the state）；左派也試圖利用這個觀念強調平等以及權

利，用以挑戰市場的獨霸形式。 

斥和極端強制形式。即是稟持公民身份概念，通過民族國家

的典章制度，來鞏固必要的社會聯繫、增進不同文化團體之

間凝聚力的途徑，來建立一個可以整合外來移民團體的民族

國家。 

（二）移民公民身份的省思 

  當我們觀察到公民身份具有前述積極效果的同時，也必

需留意並避免公民身份可能產生的消極的或負面的效應。即

是有關社會政策與行動者在賦予移民公民身份權利之際，如

能關注到下列問題並防止它的發生，將更有效地達成本文討

論的題旨。 

  首先，當我們審視馬歇爾在談論市民權利和政治權利

時，他是依照某種主流法則制定標準的結果22，並不是由組

成社會的多元群體，共同參與界定出來的權利。這樣的論述

表明了：公民身份概念是不平等社會建構過程的產物，早已

存在一個文化排斥的過程。對於這種隱含文化排斥的公民身

份概念，可能會動搖了移民個體作為共同體權利之主體的基

礎，這是應該加以防範與避免的。 

  再者，從改善外來移民的生存處境來看，如果公民身份

僅被當作是社會救濟或失業社會補償，而不是公民身份的三

種權利內涵。這種結果會讓我們聯想到：外來移民通過社會

政策而被整合入或被納入公民身份的過程，所獲得的社會權

利可能會帶來生活世界裡某些物質的好處。因此，如果忽略

外來移民之市民權利與政治權利的話，單純地從尋求社會權

利的方向進行努力，既無助於移民問題的解決23，還可能會

帶給外來移民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的危險。 

  第三，由於我們主觀地認定，公民身份旨在可以實現政

治共同體裡人民間的平等關係。儘管公民身份的實踐蘊含了

增進族群整合的條件，但是，傳統公民身份的所有討論幾乎

都以民族國家作為當然的框架（疆界），這有可能造成深遠

的政治性影響，是加深而不沖淡民族國家的界線，存在不可

迴避的結果，即是合法化不同國家人民之間的不平等。經驗

提醒了我們，在某程度上，國內移民是地區間制度性不平等

的結果而非原因；外來移民則是國家間制度性不平等的結果

也非原因。遺憾的是，當前公民身份的概念和實踐，這種制

                                                 
22 馬歇爾 (Marshall, 1950) 在談及「社會權利」時，也指出「按主流標

準制定文明人生活」的權利。 
23 外來移民可能得到「抽離」自己生活情境的某些社會權利，這些權利

可能是以物質化、碎裂化提供給他們，因而他們無法體會到作為一

個健全公民的存在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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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性不平等並不是真正受到關切的問題。將來，我們需要以

更廣闊的視野，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概念背景和脈絡，充分

認識到它與民族國家以及社會福利制度的連結。 

  第四，多元文化主義可能是一種選擇性的，統治者想要

推廣是不具威脅性的文化，選擇無害的外來移民代表參與多

元文化，這對統治權沒有威脅性，或許已成為新的社會控制

機制。但是，實際上，這類參與也是參與地方化、小層面的

事務，決策往往是無足輕重的，其結果使得外來移民之全國

性的政策參與缺席。 

  最後，大部分移民接受國／經濟較強國的人民，對於來

自經濟相對較差的輸出國的移民的刻板假設，我們認為這些

來自經濟較差國家的移民，他們一定希望成為輸入國的公

民。這種假設若從外來移民的現實生活經驗裡去觀察，確實

這樣地告訴我們嗎？ 

  本文論述過程中，我們也注意到國內學者不同意見。這

個問題我們在成露茜（2002，頁 19-20）討論跨國移工（民）

權利訴求的論文中提到：僅將「公民身份」的取得與否，定

位為解決移民權利的最高階段，才能獲得完全的保障，似乎

不盡符合在台灣移民本身的實際情狀與需求。另一方面，在

全球化的脈絡下，「由於全球及多方向的移工（民）流動，

而這些移工（民）在任何國家的逗留又是短暫的、合約制的，

他們並同時保有跨國的社會網絡，傳統的二元概念（過客

（sojourner）或定居（settler）因此受到很大的挑戰。」因

此，我們在關切外來移民公民身份時，有必要考慮全球化的

影響，對於移民公民身份論述不能僅侷限於民族國家的範圍

內，或僅受限於馬歇爾公民身份的框架，目的是將民族國家

中的國族部分去除，代之以開放的和有彈性的認同感，和建

立超越國界的實質的民主參與機制。 

 

六、結語 

  外來移民的種族和文化，以及移民動力是多元的，由這

些存在事實所導致移民與民族國家彼此之間的挑戰，已不可

能因為人們的忽視和否認就不存在了。在這種存在差異的情

況下，本文企圖找尋哪些把外來移民與民族國家聯繫在一起

的東西。我們建議答案在於：公民身份，運用具有社會尊嚴

的公民身份，將使得社會排除在一定的範圍內受到抑制，民

族國家內部無論來自何種背景的成員，他們的公民身份權利

將得以盡可能的實踐。在實踐上，我們主張民族國家無論在

實際上還是法律上，對居住在民族國家中的外來移民都不應

該有歧視，應該讓他們擁有實質參與的公民權利與享有社會

權利，他們的種族和文化的差異也應該受到保護和尊重。 

  最後，對「移民與民族國家：一個公民身份的觀點」這

個議題的探討後，我們深知本文所發展框架屬於試探的性

質，論述內容也屬於概念的初步分析，未能有效深入相關細

節與實踐數據的討論。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期許本文能具有

參考性與開放性，除了作為日後深化這個議題的參考起點

外，還可以作為未來探討這個議題被批判的公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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